南阳对森林火灾实施经济处罚

 

所有罚款由财政直接划转，专项用于购置森林防火设备

 

更新时间： 2010-02-24 09:48:58     来源： 中国绿色时报(2010-2-24)
 

     本报讯　 ２月８日，河南省南阳市政府以明传电报的形式发出《关于对森林火灾实施经济处罚的通知》，希望以经济手段遏制森林火灾的高发势头。
     南阳位于伏牛山区腹地，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全市林地面积14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4.3%，境内河流众多，水储量、亩均水量及人均水量均居全省第一位。南阳还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近年来，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南阳森林火灾时有发生，个别火灾燃烧时间长，并形成了树冠火，危及当地生态安全。
   《通知》规定，凡在森林防火期内（每年10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被国家和省卫星监测到的热点，或经群众举报的火点，经查实被认定为森林火灾的，发生一起对当地乡镇政府处以5000元罚款。凡年度内各乡镇累计发生森林火灾4起以上的，再对当地乡镇政府加罚5万元；累计超过10起的，对当地乡镇政府加罚10万元；县（市、区）累计发生森林火灾10起以上的，每起加罚县（市、区）政府1万元。每次发生森林火灾超过4小时、8小时以内扑灭的，加罚当地乡镇政府1万元；燃烧时间超过8小时、24小时以内扑灭的，加罚当地乡镇政府2万元；燃烧时间超过24小时以上被扑灭的，加罚乡镇政府10万元。凡发现在林区私设电网的，发现一次，对当地乡镇政府罚款1万元；对因私设电网导致森林火灾的，每起对当地乡镇政府处以5万元罚款；造成人员伤亡的，每起对所在乡镇政府及县（市、区）政府分别处以10万元罚款，并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当地发生森林火灾时，按照有关规定，应立即报告上级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凡发现迟报、瞒报的，一经查实，每起处罚当地县、乡政府各1万元，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因森林防火工作不力，受到省防火办通报，对全市森林防火工作造成重大影响的，对县（市、区）政府处以10万元罚款。
   《通知》明确提出，防火期内，由市防火办每周一统计、一通报，处罚一月一兑现。市财政局设立南阳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森林防火罚款专用账户，所有罚款由市财政局从各县（市、区）财政直接划转。森林防火罚款专项用于森林防火设备购置，每年森林防火期结束后，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对先进单位进行设备奖励。
    据悉，市级人民政府为遏制森林火灾而出台如此严明的经济处罚办法，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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